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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財政部於2020年3月16日頒布關於 “越南採用財務報告

準則提案” 之第345/QD-BTC號決定（“第345號決定”），

為越南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（“IFRS”）奠定基礎。

這是企業迎接未來浪潮的黃金轉型時間。 採用IFRS助於

提升企業財務信息的透明度，打開進入國際市場的大門，

並提高對外國投資者的競爭力和吸引力。

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告的改變是機遇，也是挑戰。德勤

越南特此彙編有關IFRS接軌的常見問答手冊以供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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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外商直接投資（FDI）企業是否符合財政部

2020年頒布的第345/QD-BTC號決定的自願採用

對象並可提前導入IFRS？

根據財政部第345/QD-BTC號決定，FDI企業可

自願採用及可提早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表。企業

應主動通知財政部和有關監管機關。

2. 企業依IFRS編製財務報表，無論是自願還是

強制採用，是否免於編製依越南會計準則（VAS）

的財務報表？

企業已採用IFRS，無論是自願或是強制採用，

很有可能免於編製VAS下的財務報表。然而，

第345/QD-BTC號決定未載明詳細。因此，建議

企業等待財政部的進一步指導。

3. 何謂VFRS（其預計自 2025 年取代 VAS）？

第345/QD-BTC號決定指明，越南財務報告準則

（“VFRS ”）將朝著國際準則趨同方向發展，同時

經部分調整以適應越南市場和經濟特點。在按

進程2025年強制採用階段之前，財政部將發布

VFRS的更多指引。

4. 第345/QD-BTC號決定所載第二階段（2025

年以後）強制採用對象中包括其他大型母公司。

如何評估企業規模、由稅務機關還是財政部判定？

財政部未發布第345/QD-BTC號決定其定義，但

預料在不久將來會公布進一步的指引。關於大型

母公司的具體定義，預計財政部將在第二階段

開始前提供更多資訊。

5. 稅務機關是否承認依IFRS編製的財務報表？

經財政部核准的企業與IFRS接軌，則稅務機關很

有可能接受採用IFRS的財務報表。稅務機關或許

考慮將從企業所得稅（“CIT”）角度出發，提供

IFRS與稅收法規規定間差異的解決措施，以減輕

納稅人的負擔。建議企業等待稅務機關對IFRS  

導入的指引。

6. 導入IFRS會否影響現有的企業所得稅優惠

權利（稅率優惠、減免稅）？

因優惠措施是根據稅收法規，給予前提是企業

滿足優惠的條件，導入IFRS不太可能會影響到

CIT優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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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稅務機關會否接受因IFRS與稅收法規間差異

的所有調整？

目前，IFRS與稅收法規間存在某些差異（VAS    

亦同），當IFRS被廣泛應用時，稅務機關可能會

考慮並接受這些差異。

8. 越南慣例是對價值超過3千萬越南盾的資產

（有形或無形資產）予以確認，因此難以追蹤

明細以管理IFRS和VAS間差異。越南企業應如何

處理？

依IFRS（具體是 IAS 16 和 IAS 38）準則，企業

可在其會計政策中確定資產的確認門檻。因此，

若企業的VAS和IFRS報告中資產資本化採用相同

的門檻，則不會因不同準則而產生確認差異。

9. 企業無足夠的歷史財務資訊或可用的市場信息

來構建符合IFRS的模型。如何做好轉換準備？

IFRS是原則基礎，因此，企業可選擇使用與其

業務相關的假設和歷史數據來開發計算模型。

企業應主動開始建立對未來模型的資料庫和假設，

參考準則的具體要求，例如《IFRS 13—公允價

值計量》、《 IFRS 9—金融工具》、《IAS 36—

資產減損》。

10. 若難以確定在越南資產的具體折現率（參見

IFRS 16），可否參照集團或母公司（越南境內

或境外）使用的折現率？

企業可採用集團的折現率為基準，後進行調整以

反映越南市場和資產的具體特點。

另不同的國際會計準則相應要求的利率也有所

區別。如 IFRS 16 和 IFRS 9 均提出對 “折現率” 

的規定，但採用的利率或許不一樣，甚至僅

IFRS 9 規定的每組金融工具的折現率就有所不同。

11. 若企業過去曾編製IFRS報告，現應如何編製

遵循IFRS的財務報表？可否使用過往數據還是

進行追溯？

IFRS 1提供關於首次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表規定：

• 情景 1 - 若過往依IFRS編製的財務報表符合

IFRS 1，則企業在未來可以繼續採用。

• 情景 2 - 若過往依IFRS編製的財務報表不符合

IFRS 1，則企業應參照 IFRS 1執行，包括

追溯適用的例外及豁免。

然而，現未明確財政部如何認定企業的首份採用

IFRS財務報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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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一家外國全資子公司在越南年投資了3家

子公司。根據第345/QD-BTC號決定，我們屬於

第二階段（2025年後）IFRS強制採用對象，

子公司則是VFRS強制採用對象。我們的理解

是否正確？

根據第345/QD-BTC號決定，財政部將在2025年

發動越南各領域、各經濟成分的企業導入VFRS，

但已採用IFRS或遵循微型企業會計框架者除外。

期間財政部將定期審視VFRS並使其與IFRS保持

同步，以確保與國際慣例趨同。

13. 若企業只使用能夠生成VAS和IFRS報告的

同時按兩套準則記錄所有交易的一種會計軟體，

會計是否需要進行兩次記錄（依VAS和IFRS           

各1 次） ? 德勤提出的解決方案能否適用於

現有軟體或需要新的軟體？

目前嵌入SAP或Oracle等ERP系統中的高級技術

功能允許雙重報告，讓企業能在不同的會計框架

中設置兩個或多個並行分類賬，以進行多用途或

多司法管轄區報告。從而無需會計人員分別在

VAS和IFRS中為同一交易記2個分錄，系統將在

輸入分錄時自動生成另一個分錄。德勤將在對

您現有和目標的技術能力進行全面評估後，提出

最適當的解決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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